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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鲤城管〔2020〕11号

鲤城区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《道路扬尘
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区环卫中心、各执法中队、街道城管办：

现将《道路扬尘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

织实施，抓好落实。

泉州市鲤城区城市管理局

2020年1月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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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扬尘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根据《泉州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道路扬尘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（泉城管〔2020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强化大气污染防治

工作，着力解决道路扬尘污染有关问题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整治时间

即日起至2020 年 6 月30 日。

二、整治目标

通过集中整治，切实加强道路清扫保洁，提高道路机械化清扫

率，进一步规范建筑渣土运输管理，形成源头管理有力、运输监管

严密、消纳处置有序、执法查处严厉的长效管理机制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道路清扫保洁

严格落实道路保洁相关制度，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，健全“一

把扫帚”保洁模式和“日扫夜洗”作业模式，推动作业由清扫向洗

扫转变、从多元保洁向“一把扫帚”转变、从零散保洁向综合作业

转变。

（二）渣土运输管理

1.抓源头治理。区渣土办、各执法中队、街道城管办结合渣土

运输管理日常工作，牵头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工程发包方面重点整

治土石方工程是否按要求发包，检查承运企业是否是管控平台核准

的运输企业，现场承运的车辆是 否与报备的车辆一致，是否安装密

闭装置及卫星定位系统，是否办理建筑渣土核准手续等情况；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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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管理方面重点整治建设工地出入口有无硬化，有无按要求设置洗

车台、三级沉淀池、高压冲淋设备和电子抓拍系统，有无落实专人

管理，现场检查登记进出运输车辆，有无违规使用非平台车辆，有

无私开出口逃避监控等;组织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检查，督促认真落

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，对发现问题立即落实整改。

2.抓路面管控。对未按要求安装密闭装置及卫星定位系统、擅

自加装改装、功能老化、非泉州籍及未取得泉工号牌车辆等渣土运

输车辆“零容忍”，一经查扣，必须顶格处罚，并追溯源头从重处罚；

对于渣土车“滴洒漏”、不按路线行驶、超载、乱倾乱倒等违规行为，

在对车辆和相关单位进行处罚的同时，要对违规驾驶员组织停车教

育整顿。

3.抓渣土处置。一是严格渣土处置核准。要严格落实建筑渣

土运输处置行政许可制度，核准处置场地必须符合安全生产和生

态环保等要求，严禁个人私设场地。二是严厉查处乱倾乱倒行为。

要严查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行为，利用数字城管和公安天

网等视频监控设备加强信息化监控，对乱倾乱倒车辆从源头追查，

对查扣的乱倾倒渣土车及运输企业实施顶格处罚。三是加强对核

准处置点管理。坚持建管结合，加快消纳场建设，推动建筑渣土

回收再生利用中心建设，畅通建筑渣土合法消纳渠道。要加强核

准后动态监管，严防建筑垃圾乱堆乱倒影响生态环境和造成安全

隐患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区环卫中心、各执法中队、街道城管办要

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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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感和紧迫感，认真研究，统筹推进，扎实抓好存在问题的整改。

要通过密切配合，同向发力，形成大气污染防治齐抓共管的良好工

作局面，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明显的成效，为我市蓝天保卫战三

年行动计划任务圆满完成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区环卫中心、各执法中队、街道城管办

要按照《整治方案》细化分解任务，街道分管领导要亲自抓，明确

责任人、完成时限和具体举措；局有关股室要按照职责加大协调、

指导和督促力度，共同促进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启动，确保2020年 6

月底前完成整治。

（三）扎实开展整治。区环卫中心、各执法中队、街道城管办

要组织对道路扬尘污染比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排查，合理配置作业资

源，增加道路洗扫和洒水频次；要加大渣土运输管理的路面执法力

度，充分发挥区渣土办牵头单位职能，采取联合执法和部门执法相

结合、机动巡查和结点守卡相结合等方法，错时上下班，严防严控

严罚，形成高压态势，其中联合执法行动每周组织不少于1 次，部

门执法行动每周组织不少于2 次。区环卫所、各执法中队、街道城

管办要及时梳理好做法好经验，并将其转化为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从 2020 年 1 月起，区环卫所、各执法中

队、街道城管办每月 24 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，2020 年 6

月 30 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及长效机制建立有关建议报送局执

法综合股。联系人：陈栋良，电话：22251912，邮箱：

zfj22251912@163.com。





抄送：市城市管理局。

泉州市鲤城区城市管理局 2020年1月19日印发




